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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工資保障運動」無助保障低薪工友 
 

清潔工工友收入低微是不爭事實。參考最新一期《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

統計報告》，今年第 2 季，「廁所清潔工」平均月薪只有 4,740 元、「一般清

潔工」平均月薪只有 5,042 元、「快餐店業洗碗及清潔工」平均月薪只有 5,398

元。 

 

根據社會服務聯會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黃洪博士所進行的研

究，一名成年人如要供養一名未成年子女，每月需要開支約為 5,800 元。明

顯地，前述清潔工友的收入，根本不足以應付香港的生活水平。 

 

一直以來，本會爭取要求政府執行《行業委員會條例》，制訂法定最低

工資，但政府回歸後，卻有法不依，逃避法定責任。最近行政長官在其《施

政報告》中表示，只會推行沒有約束性、自願參與的「工資保障運動」。本

會感到極度遺憾及失望。 

 

本會認為「工資保障運動」未見其利，先見其弊。基層工友工資水平被

極度壓低的原因，是他們與僱主之間的議價能力嚴重失衡，而「運動」在沒

有阻嚇力的情況下，根本不能提供實質誘因，吸引以「扭曲水平」招聘工友

的僱主參與。 

 

況且，一旦市場有無良僱主堅持不參與「運動」，或對「運動」陽奉陰違，

該安排只會懲罰老實執行約章的好僱主，因為「違約者」明顯地能壓縮人力

開支，以取得成本上的優勢。 

 

更壞的是，政府計劃以《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》的平均工資，

為「運動工資」水平，但《報告》的平均水平，根本不足以讓工友糊口。 

 

本會認為，唯有政府執行《行業委員會條例》，落實最低工資，才能保障

基層工友，收窄貧富懸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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